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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2年 2月 10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推出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的擬議措施提

供背景資料，並綜述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提

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所述，自民政事務局於 2002年 5月完成體育

政策檢討後，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一直是政府就

本地長遠體育發展定下的三個策略方向 1之一。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下稱 "康文署 ")參照體育委員會轄下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委託顧問進行的 "普及體育  ⎯⎯ 香港市民參與體能活動

模式 "調查研究的結果和建議，推動全民運動。該項研究發現，

游泳是香港市民最喜愛的三種運動 2之一。民政事務局委託政府

統計處在 2010年年初進行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結果亦顯示游

泳是最受巿民大眾歡迎的體育項目之一，而游泳池則是其中一

個最常用的體育場地。  
 
3.  行政長官在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推

出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以期鼓勵更多市民參與運動。據政府

                                                 
1 另外兩個策略方向是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更多支援，藉以在體育成績方面追求卓

越，以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中心的地位。  
2 其餘兩種最受市民喜愛的運動是緩步跑和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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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所述，計劃會為長者、殘疾人士、學生及兒童提供優惠月

票。  
 
公眾游泳池的使用情況  
 
4.  康文署目前管理的本地公眾游泳池場館共有 41個，其中

9個位於香港島、 12個設於九龍，其餘 20個位於新界。如附錄 I
所示，香港島及九龍區的公眾游泳池入場費為每位 19元，新界

區公眾游泳池入場費則為每位 17元至 20元。優惠收費定為入場

費的五成左右，凡屬 14歲以下兒童、年滿 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

士、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 (只限一名 )，以及全日制學生，均可享

用優惠票價。根據康文署就康樂及體育活動進行統計所得的數

字，在 2010-2011年度本港公眾游泳池錄得約 850萬總入場人次。 
 
其他康樂設施月票  
 
5.  康文署已為所有已登記的康文署健身室使用者推出月

票，凡年滿 15歲或以上的人士，只要通過康文署舉辦的測試，

或完成由康文署舉辦的器械健體訓練班，或持有中國香港體適

能總會認可的相關資歷證明，即可登記為該署健身室的使用

者。根據附錄 II所載的詳細資料，康文署健身室健身設備的租用

費為每小時 13元至 17元，但使用者可購買定價 180元的月票，而

全日制學生、 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

均可獲半費優惠。持有月票的人士可以在月票有效期內，不限

次數使用康文署轄下 19個指定場地及 47個非指定場地 (只要有關

非指定場地未被租用作舉辦活動用途便可 )的健身室設施。  
 
 
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6.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10月 14日的會議上就政府推出

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的擬議措施進行簡略討論。委員提出的意

見及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涵蓋範圍  
 
7.  委員對建議措施普遍表示支持。有建議認為，可把該項

措施擴展至涵蓋使用康文署管理的其他熱門體育項目 (例如足球 ) 
的設施，以鼓勵非游泳人士亦參與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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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價優惠  
 
8.  委員曾詢問在月票計劃下，長者、殘疾人士、學生和兒

童會否獲提供票價優惠，以及該計劃的生效日期。據政府當局

所述，由康文署管理的游泳池現時已為上述各類使用者提供五

折入場門票優惠。政府當局打算讓他們在月票計劃下享有相同

票價優惠。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計劃的細節，然後

在 2011-2012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以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的立法程序。  
 
劃一收費  
 
9.  就使用市區與新界區的康文署設施和服務採用劃一收

費，是另一個備受委員關注的事項。有意見認為，就使用康文

署的公共設施而言，若在市區的收費高於在新界區的收費，又

或後者高於前者，便應把收費調低。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的安

排旨在將市區與新界區同類設施和服務的收費理順至同一水

平。  
 
 
相關文件 

 
10.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8日  
 



附錄 I 
 

香港公眾游泳池入場費  
 

新界區的公眾游泳池   
香港島及九龍區的

公眾游泳池  星期一至

五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全費  
(每位 ) 
 

19元  17元  20元  

優惠收費  
(每位 ) 
 

9元  
 

8元  9元  

 
註 1：  優惠收費適用於 14歲以下的兒童、 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

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 (只限一名 )，以及全日制學生。  
 
註 2：  3歲以下幼童免費入場。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站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管理的健身室設施的租用費  
 

市區健身室  新界區健身室  
一般收費  優惠收費  

 

一般收費  優惠收費  
繁忙時間  非繁忙時間  繁忙時間  非繁忙時間  

時租收費  
(每位 ) 

17元  8.5元  14元  13元  7元  7元  

月票收費  
(每位 ) 
 

180元  90元  180元  
 

90元  
 

 
註 1：  學校、受資助非政府機構、全日制學生、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 (只限一名 )在

指定時間可享優惠收費。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可於任何時間享有優惠收費，其他合資格人士則可於非

繁忙時間內享有優惠收費。  
 
註 2：  繁忙及非繁忙時間的定義如下  ⎯⎯  
 
 市區健身室  
 非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開放時間至下午 5時 (公眾假期除外 ) 
 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下午 5時至晚上 11時，以及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全日  
 
 新界區健身室  

 非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開放時間至下午6時，以及星期六由開放時間至下午1時 (公眾假期除

外 ) 
 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由下午 6時至晚上 11時、星期六由下午 1時至晚上 11時，以及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全日 
 

附錄 II 

資料來源：康文署網站  



附錄 III  
 

公眾游泳池月票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10日  
(議程第 III(a)項 ) 

 

會議議程  
 
立 法 會 CB(2)1973/10-11(01)
號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0月 14日
(議程第 III項 ) 

 

會議議程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民政事務

局 2011-2012年度政策措施的

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8日  

 


